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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标准制定的背景 

《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建设与运营服务规范》由丽水市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，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，由丽水市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单位负责起草。 

当今，生态休闲养生已成为社会的时尚，发展休闲养生经济成为

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潮流。以浙江丽水等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已将借助

自身独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发展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经济，并

展现出极具广阔的发展前景。 

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重要基础和必

备条件，通过科学规划引入休闲、养生、养老等适宜的服务产业作为

推进性的主导产业，并以文化、创意、科技产业对其进行提升，最终

使生态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和谐共生、相互促进、协调发展。 

    二、标准制定的意义 

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是指环境质量优良、区域范围明确、

具有一定规模、组织管理完善、按有关标准、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提

供优质的休闲、养生、养老服务的地块或区域。加强生态休闲养生（养

老）基地建设，有利于提高基地内服务提供者的组织化程度和文化素

质，有利于实施服务标准化、推广先进服务理念和应用先进的管理手

段，有利于实现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服务的区域化、规模化和产业

化，有利于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创名牌、提高服务质量、增强

市场竞争力，也有利于当地产业结构、经济结构的调整、优化。总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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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从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的建设、经营、管理看，还是从整

个地方服务业、生态经济的发展看，制定《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

地建设与运营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，对于大力推进生态休闲养生（养

老）基地服务标准化建设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    三、编制依据及参考文献 

（一）编制依据 

1.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； 

2.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； 

3.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； 

4.GB 8987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； 

5.GB/T 10001.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：通用符号； 

6.GB/T 10001.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：旅游休闲

符号； 

7.GB/T 13391 餐饮企业的等级划分和评定； 

8.GB/T 14308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； 

9.GB 16153 饭馆(餐厅)卫生标准； 

10.GB/T 17775 旅游区（点）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； 

11.GB/T 26353 旅游娱乐场所基础设施管理及服务规范； 

12.GB/T 29353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； 

13.GB/T 50340 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。 

（二）参考文献 

1.GB/T 26358-2010 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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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GB/T 26362-2010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； 

3.GB/T 26363-2010 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示范区认定； 

4.GB/T 28928-2012 社区休闲服务质量导则； 

5.GB/T 28929-2012 休闲农庄服务质量规范； 

6.住建部《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》。 

四、工作过程 

2013年 4 月 11日至 12日，标准起草组完成实地调研，并对标

准的定位和主要内容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。 

2013年 4 月 18日至 5 月 18 日，标准起草组完成草案 1稿，并

召开标准起草组内部讨论会。 

2013年 5 月 19日至 5 月 26 日，标准起草组根据内部讨论会意

见，对标准进行修改，形成草案 2稿。 

2013年 5月 27日至 6月 16日，标准起草组组织旅游、标准化、

养老等方面的专家，对标准进行研讨，并完成修改，形成草案 3 稿。 

2013年 6月 16日至 6月 19日，标准起草组组织旅游、标准化、

养老、休闲等方面的专家，对标准进行研讨，并完成修改，形成草案

4 稿。 

2013年 5 月 19日至 5 月 26 日，标准起草组根据内部讨论会意

见，对标准进行修改，并召开标准起草组内部讨论会，形成征求意见

稿。 

    五、主要技术内容 

标准共计九章。从第三章开始为标准的核心内容，根据标准的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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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惯例并结合服务标准制定方法，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术语和定

义、基地布局、机构与人员、设施要求、服务要求、安全与卫生、质

量控制与改进等。 

（一）术语和定义 

本章主要对“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”进行界定，将其定义

为：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，同时具备提供休闲、养生、养老服务的资

源，能够满足顾客旅行、游览、休憩、娱乐、康体、休闲、养生、养

老等需求的特定区域。 

（二）基地布局 

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应当进行科学规划，并应注重对资

源的多元化、集约化利用，并将资源特色和主题定位完美结合。 

（三）机构与人员 

标准在此部分规定了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应设立相应的

管理机构，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管理人员。同时，对人员的资质以及能

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要求。 

（四）设施 

设施是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建设的重点。本部分从基础

设施、服务设施、无障碍设施、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基地的设施提出了

要求。在基础设施部份，从交通设施、能源设施、水处理设施、废弃

物处理设施、标识标志等方面进行规范；在服务设施部分，从问询设

施、住宿设施、餐饮设施、游览设施、购物设施、养生设施、养老设

施进行规范；在环境建设方面，从自然环境、人文环境、养老服务环



 6 

境等方面进行规范。这些要求可作为设施是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

地建设提供参考。 

（五）服务要求 

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，在提供

服务的时候，标准要求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应根据基地的地理、

生态环境，至少保障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对外提供服务，以保障环境

的健康发展，同时保护消费者的消费权益。然后，标准分别从基本服

务和专业服务两个方面对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提供的服务进行

了规范。在基本要求部分，标准要求基地提供的服务应满足旅游服务

的共性要求；在专业服务方面，分别从休闲、养生、养老三个方面对

相关特色服务提出指导。 

（六）安全与卫生 

鉴于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的服务对象比一般的旅游场所更

具特殊性，因此，标准单独将“安全与卫生”作为一章，直到基地的

建设与服务。此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安全措施、医疗救护、环境卫生、

餐饮卫生、垃圾处理等内容/ 

（七）质量控制与改进 

“服务质量控制与改进”是编写服务标准所要顾及的关键要素

之一。服务的对象是消费者，消费者的满意程度往往体现在服务质量

上，因此，为确保生态休闲养生（养老）基地服务健康运转，标准在

收尾部分对服务质量控制提出了要求，分别从基本要求、投诉处理、

信息收集、统计与归档、质量改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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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，并且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考虑到的是整

个产业的现状，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个基地。因此，标准在实施过程中，

相关基地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相关条款的规定做出变通，可在原

有的基础上或是进一步细化，或是增加内容，也可在原有规定的基础

上，做出删减。但是，不论是增加还是减少内容，其工作的最终目的

均将是以规范基地服务行为，提升服务质量，满足消费者需求为最终

导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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